
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
台內警字第11308705412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訂定「槍砲彈藥殺傷力認定基準」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訂定機關：內政部。

二、訂定依據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3項。

三、「槍砲彈藥殺傷力認定基準」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

（網址https://www.moi.gov.tw）。

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

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7號

（三）聯絡人：黃警務正

（四）電話：02-23219011

（五）傳真：02-23952091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bp791234@npa.gov.tw

部　　長　林右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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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砲彈藥殺傷力認定基準草案總說明 
為配合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

第三項增訂槍砲、彈藥殺傷力之認定基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，爰

擬具「槍砲彈藥殺傷力認定基準」，將現行司法院秘書長八十一年六月

十一日秘台廳（二）字第零六九八五號函對殺傷力認定基準之內容提升

至法規命令位階，並明定未有實際危害之客觀事實發生前之殺傷力認定

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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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砲彈藥殺傷力認定基準草案 
規定 說明 

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三項

規定，槍砲彈藥殺傷力之認定基準，規

定如下： 

一、彈丸在最具威力之距離以能穿入人

體皮肉層之動能為基準，為客觀之

事實，與行為人主觀上之犯意無

關。 

二、彈丸未有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客觀事

實發生，其單位面積動能應達每平

方公分二十焦耳。 

一、參照司法院秘書長八十一年六月十

一日秘台廳(二)字第零六九八五號

函釋有關殺傷力的標準，並酌作文

字修正，以符實需。 

二、就彈丸尚未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危害

客觀事實發生前，依現行實務認定

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彈丸單位面

積動能為每平方公分二十焦耳，爰

作為殺傷力認定基準，以資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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